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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商城市配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江苏华商城市配送网络股份

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商"）全体股东委托，审计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报 表，并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立信中

联审字[2023]D-1450 号，董事会根据股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要求，就上述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出具

了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江苏华商 2022年度净利润-20,685.38万元，期末未分配利润-16,298.43 万元，

期末股东权益-2,819.57 万元，期末资产负债率 128.11%，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

款、逾期利息 2,067.92 万元，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发生资金流动性困难，

这些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江苏华商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虽然江苏华商已经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无法获取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其他重要事项”所述，江苏华商涉诉案件较多，

我们无法就涉诉事项产生的潜在债务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也无法合

理估计涉诉事项对 2022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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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江苏华商，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

见提供了基础。

二、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江苏华商以智慧物流培育试点为契机,细分快消品B2B市场，推进研发城

市配送B2B平台升级，带领行业迈入“互联网+新时代”。以华商智慧城配平台（包

含订单管理、仓储管理、配送管理、驾驶员APP、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五大

板块）为载体，针对于目前的行业成本高、信息化水平低的痛点，获得软著50

项，通过20年的行业经验沉淀，打造出“时效快、成本低、利润高”的智能城配

新模式。以全流程信息化、数据化的科学管理系统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模式，从

仓储到运输的各个环节都实现降本增效。输出华商城配新模式，全国布局城市配

送网络，推动仓配运营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颠覆传统城市配

送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散小乱差的单打独斗，自有自方便的模式，整合资源走

创新发展之路。公司于2022年获得无锡市专精特新企业及绿色货运配送一级节点

等荣誉。面对问题公司正积极应对，积极与相关方沟通与协调，争取尽快解决。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

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审计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

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江苏华商城市配送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